
汝州市水利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汝水罚决字 (2025) 第7号

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张村矿☑单位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汝州市小屯镇张庄村

□个人姓名

91410482****QQB0

G 地址：

： _住址： 无无

证件类型： 无 _证件号码： 无

本机关于2025年4月24日对你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取水一案

立案调查。 经调查，你公司未经批准在汝州市小屯镇张庄村取

用地下水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“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，应

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，向水行

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，并缴纳水资

源费，取得取水权。但是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、圈养畜禽饮用

等少量取水的除外”的规定，已构成违法。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

年4月 28 日下达《汝州市水利局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(汝水罚责停 (2025) 第7号) 和《汝州市水利局责令 (限期)

改正通知书》 (汝水罚责改 (2025) 第7号) 后，你公司未在规

定时间内办理取水许可证和停止取用地下水的违法行为， 已构成

违法，

违法取水证据有： 1、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

书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；2、现场勘验笔录、及现场照片

各2组；3、现场勘验图1份；4、受托人黄*超询问笔录2份：

5、2020年取水许可证复印件1份6、水平衡测试报告书复印件




